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  

葉劉淑儀 議員﹕ 

 

有關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C(2017-18)14 項目 

 

就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C(2017-18)14 項目，將中央政策組改組為「政策創

新與統籌辦事處」(創新辦)，本人謹請政府相關部門回覆以下問題﹕ 

 

政策研究轉化為具體政策的成效及指標 

 

1. 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提出，「要求新成立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連同各

政策局積極檢視各政策範疇內的政策和法例，作出更新，『拆牆鬆綁』，以扶助

新經濟發展」。文件第 10 段亦提到，「為確保研究建議具有一定質素並切實可

行，從而對政策發揮影響力，創新辦會加强與相關決策局的聯繫」。 

 

具體而言，創新辦會否有任何客觀指標或工作評估，以確認其工作能達到施政

報告提出的目標﹖例如，會否為個別研究項目轉化為具體政策、以及正式修改

相關法例「拆牆鬆綁」訂立時間表，從而評估創新辦發揮政策影響力的成效，

以及因應評估進行制度上的改善﹖ 

 

2. 除了個別項目的具體指標外，創新辦又會否有任何整體工作目標﹖例如，每年

完成的研究項目數量、本屆政府任期內展開/成功「『拆牆鬆綁』的項目/法例數

目﹖ 

 

選定特定政策範疇作研究 

 

3. 文件第 10 段提到，「創新辦的政策研究與統籌人員將會組成多個小組，負責特

定的重點政策範疇」。據早前中央政策組向本人簡報期間提供的資料，相關範

疇包括施政報告中提出的(a)「共享經濟」及(b)鼓勵政府部門「開放數據」。 

 

上述「共享經濟」的具體研究詳情為何，是否包括 uber 或其他類型的「共享經

濟」項目﹖除了上述兩項研究外，又有否任何擬訂「重點政策範疇」清單﹖ 

 

4. 創新辦又會以何準則選取「重點政策範疇」﹖選取的機制為何，是否由行政長

官或擬議的創新辦總監決定﹖又會否有任何空間及程序吸納立法會、業界團體、

或其他持份者的意見﹖若有，具體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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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辦的運作透明度 

 

5. 現行制度上，中央政策組無須出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匯報工作。擬設立的「政

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又會否有任何機制，將其選定的「重點政策範圍」提交

及諮詢立法會﹖ 

 

6. 整體而立，又會否設有機制，讓創新辦代表定期出席立法會會議，好讓立法會

議員監督其工作﹖ 

 

7. 現時中央政策組不少研究只供內部參考。日後創新辦的研究項目 (包括但不限

於兩項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創新辦為政策「拆牆鬆綁」的內部研究等等) 又

會否向立法會或公眾披露﹖ 

 

創新辦與其他部門的分工 

 

8. 創科局成立其中一個目標是推動科技發展，為阻礙創新的政策及法例「拆牆鬆

綁」。根據政府呈交人事編行小組委員會的另一項建議 (EC(2017-18)13)，擬開

設的職位「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同樣負責「促進各

局及部門透過開放數據入門網站「資料一線通」開放政府數據讓公眾使用」。 

 

此外，文件 EC(2017-18)14 第 13 段亦提到，創新辦會提供「首站和一站式 」 ，

包括「會為非牟利機構或私人機構倡議者提出具較廣泛經濟及社會裨益的創新

項目，提供協調諮詢服務」。 

 

現時政府開放數據工作由創科局統籌，投資推廣署亦為不少商業「創新項目」

提供招商、商業運作及法律諮詢等服務。日後創新辦的工作與創科局及投資推

廣署將如何分工、整合﹖政府又預計創新辦的各項功能又會否與其他部門重

疊﹖若會，涉及多少部門，又會如何處理﹖ 

 

本人期望相關部門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是次項目前回覆本會，好讓委員會

更有效進行審議。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537 2385 與研究主任余先生聯絡。謝謝﹗ 

 

 

 

 

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 

謹啟 

 

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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